
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关于
启用新印章的公告

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《中共海南省

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组建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

批复》（琼编〔2023〕70 号），为方便工作开展，从即日起

正式启用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”等 18 枚行政用章，同

时废止“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（海南省实验动物中心）”

等 10 枚行政用章（启用及废止行政用章内容如下）。另，

相关业务印章一并启用及废止。

一、启用行政印章的内容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办公室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人力资源部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财务部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质量管理部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业务科技部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计量测试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检验检测中心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药品检验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医疗器械检测所”

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审评中心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三亚分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儋州分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琼海分所”

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五指山分所”

二、废止行政印章的内容

“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（海南省实验动物中心）”

“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”

“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”

“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”

“海南省计量测试所”

“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琼海分所”

“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儋州分所”

“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五指山分所”

“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三亚分所”

“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海口分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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